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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

履职情况的评估报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致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作为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根据财政部、国资委及证监会

颁布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

相关要求，公司对致同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履职

情况进行了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致同成立于 1981 年，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首席

合伙人为李惠琦先生。截至 2024 年末，致同拥有 239 名合

伙人和 1,359 名注册会计师，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

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 400 名。2023 年度，致同业务总收

入为 27.03 亿元，承接 257 家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项目，服务

客户涉及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

二、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

司聘请致同为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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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

致同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对公

司开展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致同配备专业工作团

队，制定详细审计方案，明确审计重点，通过访谈、查阅资

料等方式了解公司各业务流程，并抽取测试样本进行检查，

顺利完成审计工作。

四、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职的评估情况

公司认为致同在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坚持以

公允、客观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表现出良好的职业操守和

业务素质，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履行了审计机构应

尽的职责。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4 月 29 日


	FC_E_0a17e3f137834e0baddfbe29785225e9
	FC_E_fb31322144fd476abafbbab2960ee41a
	FC_E_f6fedd8e216b4d47b00bfa7406e3156d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
	履职情况的评估报告

